
平罗县统计局行政权力和责任清单（共 24 项）

一、行政处罚（19 项）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１

对统计调查对象

拒绝提供统计资

料或者经催报后

仍未按时提供统

计资料的处罚

02300

01000

平罗

县统

计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2009 年修订）

第四十一条 作为统计调查对

象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

他组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

警告，可以予以通报；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

国家工作人员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

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一）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

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

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五

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个体工商户有本条第一款所列行

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

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对统计调查对

象拒绝提供统

计资料或者经

催报后仍未按

时提供统计资

料的处罚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

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

位或者其他组织有拒

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

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

供统计资料的行为，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

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

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

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

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

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

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

法事实、证据、调查取

因不履行或不正
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
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
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对应当予以制
止或处罚的违法
行为不予制止、处
罚的；
3.不具备行政执
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4.应当依法移送
追究刑事责任，而
未依法移送有关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
人员，由上级行政机
关或本级人民政府、
监察机关、任免机
关、政府法制机构
等，依据过错与责任
相适应的原则，按照
各自权限，以下列方
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批
评教育、取消年度评
比先进资格、暂扣行
政执法证件、离岗培
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
以及处分等责任追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证程序、法律适用、处

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

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

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

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

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

权利。符合听证规定

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

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依法予以

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

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

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

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

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

人履行已经生效的行

政处罚决定，当事人拒

不履行的，依法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机关的；
5.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行
政处罚显失公正
的；
6.违反法定的行
政处罚程序的；
7.符合听证条件、
行政管理相对人
要求听证，应予组
织听证而不组织
听证的；
8.对当事人进行
罚款等行政处罚
不使用法定单据
的；
9.在行政处罚过
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0.侵害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
合法权益造成损
失的；
11.其他违反法律

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
人诫勉谈话、责令限
期整改、责令作出书
面检查、责令公开道
歉、取消年度评比先
进资格、通报批评、
责令停职反省或者
责令辞职、建议免职
以及行政处分等责
任追究；
3.给予行政机关责令
限期整改、通报批
评、取消评比先进资
格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
人员（中共党员）给
予党纪处分；对构成
犯罪的工作人员，移
交司法机关，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责任承
担方式。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２

对统计调查对象

提供不真实或者

不完整的统计资

料的处罚

02300

02000

平罗

县统

计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2009 年修订）

第四十一条 作为统计调查对象

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

组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可以予以通报；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国

家工作人员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

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二）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

统计资料的；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

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五

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个体工商户有本条第一款所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

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

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统计调查对

象提供不真实

或者不完整的

统计资料的处

罚

1.立案责任：发现统计

调查对象拒绝答复或

者不如实答复统计检

查查询书的行为，予以

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

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

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

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

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

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

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

法事实、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适用、处

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

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

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

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

因不履行或不正
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
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
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对应当予以制
止或处罚的违法
行为不予制止、处
罚的；
3.不具备行政执
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4.应当依法移送
追究刑事责任，而
未依法移送有关
机关的；
5.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行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
人员,由上级行政机
关或本级人民政府、
监察机关、任免机
关、政府法制机构
等，依据过错与责任
相适应的原则，按照
各自权限以下列方
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批
评教育、取消年度评
比先进资格、暂扣行
政执法证件、离岗培
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
以及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
人诫勉谈话、责令限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

权利。符合听证规定

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

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依法予以

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

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

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

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

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

人履行已经生效的行

政处罚决定，当事人拒

不履行的，依法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政处罚显失公正
的；
6.违反法定的行
政处罚程序的；
7.符合听证条件、
行政管理相对人
要求听证，应予组
织听证而不组织
听证的；
8.对当事人进行
罚款等行政处罚
不使用法定单据
的；
9.在行政处罚过
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0.侵害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
合法权益造成损
失的；
11.其他违反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期整改、责令作出书
面检查、责令公开道
歉、取消年度评比先
进资格、通报批评、
责令停职反省或者
责令辞职、建议免职
以及处分等责任追
究；
3.给予行政机关责令
限期整改、通报批
评、取消评比先进资
格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
人员（中共党员）给
予党纪处分;对涉嫌
构成犯罪的工作人
员，移交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责任承
担方式。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３

对统计调查对象

拒绝答复或者不

如实答复统计检

查查询书的处罚

02300

03000

平罗

县统

计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2009 年修订）

第四十一条 作为统计调查对象

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

组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可以予以通报；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国

家工作人员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

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三）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

统计检查查询书的；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前

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五万

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个体工商户有本条第一款所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

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

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政府统计调

查对象拒绝答

复或者不如实

答复统计检查

查询书的处罚

1.立案责任：发现统计

调查对象转移、隐匿、

篡改、毁弃或者拒绝提

供原始记录和凭证、统

计台账、统计调查表及

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

的行为，予以审查，决

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

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

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

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

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

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

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

法事实、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适用、处

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

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

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

因不履行或不正
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
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
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对应当予以制
止或处罚的违法
行为不予制止、处
罚的；
3.不具备行政执
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4.应当依法移送
追究刑事责任，而
未依法移送有关
机关的；
5.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行
政处罚显失公正
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
人员,由上级行政机
关或本级人民政府、
监察机关、任免机
关、政府法制机构
等，依据过错与责任
相适应的原则，按照
各自权限以下列方
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批
评教育、取消年度评
比先进资格、暂扣行
政执法证件、离岗培
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
以及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
人诫勉谈话、责令限
期整改、责令作出书
面检查、责令公开道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

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

权利。符合听证规定

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

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依法予以

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

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

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

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

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

人履行已经生效的行

政处罚决定，当事人拒

不履行的，依法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6.违反法定的行
政处罚程序的；
7.符合听证条件、
行政管理相对人
要求听证，应予组
织听证而不组织
听证的；
8.对当事人进行
罚款等行政处罚
不使用法定单据
的；
9.在行政处罚过
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0.侵害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
合法权益造成损
失的；
11.其他违反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歉、取消年度评比先
进资格、通报批评、
责令停职反省或者
责令辞职、建议免职
以及处分等责任追
究；
3.给予行政机关责令
限期整改、通报批
评、取消评比先进资
格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
人员（中共党员）给
予党纪处分;对涉嫌
构成犯罪的工作人
员，移交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责任承
担方式。

４

对统计调查对象

拒绝、阻碍统计

调查、统计检查

02300

04000

平罗

县统

计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2009 年修订）

第四十一条 作为统计调查对象

对政府统计调

查对象拒绝、阻

碍统计调查、统

1.立案责任：发现统计

调查对象拒绝、阻碍统

计调查、统计检查的行

因不履行或不正
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的处罚 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

组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可以予以通报；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国

家工作人员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

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四）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

计检查的；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

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五

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个体工商户有本条第一款所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

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

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计检查的处罚 为，予以审查，决定是

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

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

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

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

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

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

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

法事实、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适用、处

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

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

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

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

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

权利。符合听证规定

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

罚听证告知书。

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
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
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对应当予以制
止或处罚的违法
行为不予制止、处
罚的；
3.不具备行政执
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4.应当依法移送
追究刑事责任，而
未依法移送有关
机关的；
5.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行
政处罚显失公正
的；
6.违反法定的行
政处罚程序的；
7.符合听证条件、

人员,由上级行政机
关或本级人民政府、
监察机关、任免机
关、政府法制机构
等，依据过错与责任
相适应的原则，按照
各自权限以下列方
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批
评教育、取消年度评
比先进资格、暂扣行
政执法证件、离岗培
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
以及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
人诫勉谈话、责令限
期整改、责令作出书
面检查、责令公开道
歉、取消年度评比先
进资格、通报批评、
责令停职反省或者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5.决定责任：依法予以

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

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

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

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

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

人履行已经生效的行

政处罚决定，当事人拒

不履行的，依法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行政管理相对人
要求听证，应予组
织听证而不组织
听证的；
8.对当事人进行
罚款等行政处罚
不使用法定单据
的；
9.在行政处罚过
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0.侵害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
合法权益造成损
失的；
11.其他违反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责令辞职、建议免职
以及处分等责任追
究；
3.给予行政机关责令
限期整改、通报批
评、取消评比先进资
格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
人员（中共党员）给
予党纪处分;对涉嫌
构成犯罪的工作人
员，移交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责任承
担方式。

５

对统计调查对象

转移、隐匿、篡

改、毁弃或者拒

绝提供原始记录

和凭证、统计台

账、统计调查表

02300

05000

平罗

县统

计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

法》（2009 年修订）

第四十一条 作为统计调查对象

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

组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

对统计调查对

象转移、隐匿、

篡改、毁弃或者

拒绝提供原始

记录和凭证、统

计台账、统计调

1.立案责任：发现统计

调查对象转移、隐匿、

篡改、毁弃或者拒绝提

供原始记录和凭证、统

计台账、统计调查表及

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

行为，予以审查，决定

因不履行或不正
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
应责任：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
人员,由上级行政机
关或本级人民政府、
监察机关、任免机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及其他相关证明

和资料的处罚

告，可以予以通报；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国

家工作人员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

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五）转移、隐匿、篡改、毁弃

或者拒绝提供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

台账、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明和

资料的。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

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五

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个体工商户有本条第一款所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

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

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查表及其他相

关证明和资料

的处罚

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

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

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

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

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

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

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

法事实、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适用、处

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

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

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

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

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

权利。符合听证规定

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

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依法予以

1.没有法律和事
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对应当予以制
止或处罚的违法
行为不予制止、处
罚的；
3.不具备行政执
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4.应当依法移送
追究刑事责任，而
未依法移送有关
机关的；
5.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行
政处罚显失公正
的；
6.违反法定的行
政处罚程序的；
7.符合听证条件、
行政管理相对人
要求听证，应予组
织听证而不组织

关、政府法制机构
等，依据过错与责任
相适应的原则，按照
各自权限以下列方
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批
评教育、取消年度评
比先进资格、暂扣行
政执法证件、离岗培
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
以及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
人诫勉谈话、责令限
期整改、责令作出书
面检查、责令公开道
歉、取消年度评比先
进资格、通报批评、
责令停职反省或者
责令辞职、建议免职
以及处分等责任追
究；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

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

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

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

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

人履行已经生效的行

政处罚决定，当事人拒

不履行的，依法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听证的；
8.对当事人进行
罚款等行政处罚
不使用法定单据
的；
9.在行政处罚过
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0.侵害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
合法权益造成损
失的；
11.其他违反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3.给予行政机关责令
限期整改、通报批
评、取消评比先进资
格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
人员（中共党员）给
予党纪处分;对涉嫌
构成犯罪的工作人
员，移交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责任承
担方式。

６

对统计调查对象

迟报统计资料、

未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设置原始记

录、统计台账的

的处罚

02300

06000

平罗

县统

计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2009 年修订）

第四十二条 作为统计调查对象

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

组织迟报统计资料，或者未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

令改正，给予警告。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

对统计调查对

象迟报统计资

料、未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设置

原始记录、统计

台账的的处罚

1.立案责任：发现统计

调查对象迟报统计资

料、未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设置原始记录、统计

台账的行为，予以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

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

因不履行或不正
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
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
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
人员，由上级行政机
关或本级人民政府、
监察机关、任免机
关、政府法制机构
等，依据过错与责任
相适应的原则，按照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一万

元以下的罚款。

个体工商户迟报统计资料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

的罚款。

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

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

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

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

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

法事实、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适用、处

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

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

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

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

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

权利。符合听证规定

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

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依法予以

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

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

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

2.对应当予以制
止或处罚的违法
行为不予制止、处
罚的；
3.不具备行政执
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4.应当依法移送
追究刑事责任，而
未依法移送有关
机关的；
5.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行
政处罚显失公正
的；
6.违反法定的行
政处罚程序的；
7.符合听证条件、
行政管理相对人
要求听证，应予组
织听证而不组织
听证的；
8.对当事人进行
罚款等行政处罚

各自权限，以下列方
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批
评教育、取消年度评
比先进资格、暂扣行
政执法证件、离岗培
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
以及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
人诫勉谈话、责令限
期整改、责令作出书
面检查、责令公开道
歉、取消年度评比先
进资格、通报批评、
责令停职反省或者
责令辞职、建议免职
以及行政处分等责
任追究；
3.给予行政机关责令
限期整改、通报批
评、取消评比先进资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

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

人履行已经生效的行

政处罚决定，当事人拒

不履行的，依法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不使用法定单据
的；
9.在行政处罚过
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0.侵害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
合法权益造成损
失的；
11.其他违反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格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
人员（中共党员）给
予党纪处分；对构成
犯罪的工作人员，移
交司法机关，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责任承
担方式。

７

对企事业单位或

其他组织或者个

体经营户拒绝或

者妨碍接受经济

普查机构、经济

普查人员依法进

行的调查的处罚

02300

07000

平 罗

县 统

计局

【行政法规】《全国经济普查条例》

（2018 年国务院令第 702 号修订）

第三十六条 经济普查对象（个

体经营户除外）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可以予以通报；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依法给

予处分：

（一）拒绝或者妨碍接受经济普

查机构、经济普查人员依法进行的调

查的；

对企事业单位

或其他组织或

者个体经营户

拒绝或者妨碍

接受经济普查

机构、经济普查

人员依法进行

的调查的处罚

1.立案责任：发现企事

业单位或其他组织或

者个体经营户拒绝或

者妨碍接受经济普查

机构、经济普查人员依

法进行的调查的行为，

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

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

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

因不履行或不正
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
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
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对应当予以制
止或处罚的违法
行为不予制止、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
人员，由上级行政机
关或本级人民政府、
监察机关、任免机
关、政府法制机构
等，依据过错与责任
相适应的原则，按照
各自权限，以下列方
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

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 5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个体经营户有本条第一款所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

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

处 1万元以下的罚款。

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

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

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

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

法事实、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适用、处

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

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

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

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

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

权利。符合听证规定

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

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依法予以

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

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

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

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

罚的；
3.不具备行政执
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4.应当依法移送
追究刑事责任，而
未依法移送有关
机关的；
5.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行
政处罚显失公正
的；
6.违反法定的行
政处罚程序的；
7.符合听证条件、
行政管理相对人
要求听证，应予组
织听证而不组织
听证的；
8.对当事人进行
罚款等行政处罚
不使用法定单据
的；
9.在行政处罚过

令作出书面检查、批
评教育、取消年度评
比先进资格、暂扣行
政执法证件、离岗培
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
以及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
人诫勉谈话、责令限
期整改、责令作出书
面检查、责令公开道
歉、取消年度评比先
进资格、通报批评、
责令停职反省或者
责令辞职、建议免职
以及行政处分等责
任追究；
3.给予行政机关责令
限期整改、通报批
评、取消评比先进资
格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
人员（中共党员）给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

人履行已经生效的行

政处罚决定，当事人拒

不履行的，依法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0.侵害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
合法权益造成损
失的；
11.其他违反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予党纪处分；对构成
犯罪的工作人员，移
交司法机关，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责任承
担方式。

８

对企事业单位其

他组织或者个体

经营户提供虚假

或者不完整的经

济普查资料的处

罚

02300

08000

平 罗

县 统

计局

【行政法规】《全国经济普查条例》

（2018 年国务院令第 702 号修订）

第三十六条 经济普查对象

（个体经营户除外）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

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予以通报；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依法

给予处分：

（二）提供虚假或者不完整的经

济普查资料的；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

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 5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企事业单位

其他组织或者

个体经营户提

供虚假或者不

完整的经济普

查资料的处罚

1.立案责任：发现企事

业单位其他组织或者

个体经营户提供虚假

或者不完整的经济普

查资料的行为，予以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

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

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

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

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

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

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

因不履行或不正
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
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
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对应当予以制
止或处罚的违法
行为不予制止、处
罚的；
3.不具备行政执
法资格实施行政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
人员,由上级行政机
关或本级人民政府、
监察机关、任免机
关、政府法制机构
等，依据过错与责任
相适应的原则，按照
各自权限以下列方
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批
评教育、取消年度评
比先进资格、暂扣行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个体经营户有本条第一款所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

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

处 1万元以下的罚款。

法事实、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适用、处

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

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

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

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

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

权利。符合听证规定

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

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依法予以

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

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

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

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

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

人履行已经生效的行

政处罚决定，当事人拒

不履行的，依法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处罚的；
4.应当依法移送
追究刑事责任，而
未依法移送有关
机关的；
5.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行
政处罚显失公正
的；
6.违反法定的行
政处罚程序的；
7.符合听证条件、
行政管理相对人
要求听证，应予组
织听证而不组织
听证的；
8.对当事人进行
罚款等行政处罚
不使用法定单据
的；
9.在行政处罚过
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0.侵害公民、法

政执法证件、离岗培
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
以及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
人诫勉谈话、责令限
期整改、责令作出书
面检查、责令公开道
歉、取消年度评比先
进资格、通报批评、
责令停职反省或者
责令辞职、建议免职
以及处分等责任追
究；
3.给予行政机关责令
限期整改、通报批
评、取消评比先进资
格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
人员（中共党员）给
予党纪处分;对涉嫌
构成犯罪的工作人
员，移交司法机关，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人或者其他组织
合法权益造成损
失的；
11.其他违反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责任承
担方式。

９

对企事业单位或

其他组织或者个

体经营户未按时

提供与经济普查

有关的资料，经

催报后仍未提供

的处罚

02300

09000

平 罗

县 统

计局

【行政法规】《全国经济普查条例》

（2018 年国务院令第 702 号修订）

第三十六条 经济普查对象（个

体经营户除外）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可以予以通报；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依法给

予处分：

（三）未按时提供与经济普查有

关的资料，经催报后仍未提供的。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

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 5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个体经营户有本条第一款所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

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

对企事业单位

或其他组织或

者个体经营户

未按时提供与

经济普查有关

的资料，经催报

后仍未提供的

处罚

1.立案责任：发现企事

业单位或其他组织或

者个体经营户未按时

提供与经济普查有关

的资料，经催报后仍未

提供的行为，予以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

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

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

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

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

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

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

法事实、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适用、处

因不履行或不正
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
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
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对应当予以制
止或处罚的违法
行为不予制止、处
罚的；
3.不具备行政执
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4.应当依法移送
追究刑事责任，而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
人员,由上级行政机
关或本级人民政府、
监察机关、任免机
关、政府法制机构
等，依据过错与责任
相适应的原则，按照
各自权限以下列方
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批
评教育、取消年度评
比先进资格、暂扣行
政执法证件、离岗培
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处 1万元以下的罚款。 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

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

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

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

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

权利。符合听证规定

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

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依法予以

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

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

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

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

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

人履行已经生效的行

政处罚决定，当事人拒

不履行的，依法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未依法移送有关
机关的；
5.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行
政处罚显失公正
的；
6.违反法定的行
政处罚程序的；
7.符合听证条件、
行政管理相对人
要求听证，应予组
织听证而不组织
听证的；
8.对当事人进行
罚款等行政处罚
不使用法定单据
的；
9.在行政处罚过
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0.侵害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
合法权益造成损
失的；

以及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
人诫勉谈话、责令限
期整改、责令作出书
面检查、责令公开道
歉、取消年度评比先
进资格、通报批评、
责令停职反省或者
责令辞职、建议免职
以及处分等责任追
究；
3.给予行政机关责令
限期整改、通报批
评、取消评比先进资
格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
人员（中共党员）给
予党纪处分;对涉嫌
构成犯罪的工作人
员，移交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责任承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任。 11.其他违反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担方式。

１０

对农业生产经营

单位、农业生产

经营户拒绝或者

妨碍 普查办 公

室、普查人员依

法进行调查的处

罚

02300

10000

平 罗

县 统

计局

【行政法规】《全国农业普查条例》

（2006 年国务院令第 473 号）

第三十九条 农业普查对象有下

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统计机构或者国家统计局派出

的调查队责令改正，给予通报批评；

情节严重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

（一）拒绝或者妨碍普查办公

室、普查人员依法进行调查的；

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有前款所列

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统计机构或者国家统计局派出的

调查队予以警告，并可以处 5万元以

下罚款；农业生产经营户有前款所列

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统计机构或者国家统计局派出的

调查队予以警告，并可以处 1万元以

下罚款

对农业生产经

营单位、农业生

产经营户拒绝

或者妨碍普查

办公室、普查人

员依法进行调

查的处罚

1.立案责任：发现农业

生产经营单位、农业生

产经营户拒绝或者妨

碍普查办公室、普查人

员依法进行调查的行

为，予以审查，决定是

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

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

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

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

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

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

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

法事实、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适用、处

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

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

因不履行或不正
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
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
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对应当予以制
止或处罚的违法
行为不予制止、处
罚的；
3.不具备行政执
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4.应当依法移送
追究刑事责任，而
未依法移送有关
机关的；
5.未按裁量权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
人员，由上级行政机
关或本级人民政府、
监察机关、任免机
关、政府法制机构
等，依据过错与责任
相适应的原则，按照
各自权限，以下列方
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批
评教育、取消年度评
比先进资格、暂扣行
政执法证件、离岗培
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
以及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

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

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

权利。符合听证规定

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

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依法予以

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

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

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

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

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

人履行已经生效的行

政处罚决定，当事人拒

不履行的，依法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定滥用裁量权，行
政处罚显失公正
的；
6.违反法定的行
政处罚程序的；
7.符合听证条件、
行政管理相对人
要求听证，应予组
织听证而不组织
听证的；
8.对当事人进行
罚款等行政处罚
不使用法定单据
的；
9.在行政处罚过
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0.侵害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
合法权益造成损
失的；
11.其他违反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人诫勉谈话、责令限
期整改、责令作出书
面检查、责令公开道
歉、取消年度评比先
进资格、通报批评、
责令停职反省或者
责令辞职、建议免职
以及行政处分等责
任追究；
3.给予行政机关责令
限期整改、通报批
评、取消评比先进资
格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
人员（中共党员）给
予党纪处分；对构成
犯罪的工作人员，移
交司法机关，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责任承
担方式。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１１

对农业生产经营

单位、农业生产

经营户提供虚假

或者不完整的农

业普查资料的处

罚

02300

11000

平 罗

县 统

计局

【行政法规】《全国农业普查条例》

（2006 年国务院令第 473 号）

第三十九条 农业普查对象有下

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统计机构或者国家统计局派出

的调查队责令改正，给予通报批评；

情节严重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

（二）提供虚假或者不完整的农

业普查资料的；

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有前款所列

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统计机构或者国家统计局派出的

调查队予以警告，并可以处 5万元以

下罚款；农业生产经营户有前款所列

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统计机构或者国家统计局派出的

调查队予以警告，并可以处 1万元以

下罚款。

对农业生产经

营单位、农业生

产经营户提供

虚假或者不完

整的农业普查

资料的处罚

1.立案责任：发现农业

生产经营单位、农业生

产经营户提供虚假或

者不完整的农业普查

资料的行为，予以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

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

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

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

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

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

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

法事实、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适用、处

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

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

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

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

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

因不履行或不正
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
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
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对应当予以制
止或处罚的违法
行为不予制止、处
罚的；
3.不具备行政执
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4.应当依法移送
追究刑事责任，而
未依法移送有关
机关的；
5.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行
政处罚显失公正
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
人员,由上级行政机
关或本级人民政府、
监察机关、任免机
关、政府法制机构
等，依据过错与责任
相适应的原则，按照
各自权限以下列方
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批
评教育、取消年度评
比先进资格、暂扣行
政执法证件、离岗培
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
以及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
人诫勉谈话、责令限
期整改、责令作出书
面检查、责令公开道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

权利。符合听证规定

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

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依法予以

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

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

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

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

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

人履行已经生效的行

政处罚决定，当事人拒

不履行的，依法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6.违反法定的行
政处罚程序的；
7.符合听证条件、
行政管理相对人
要求听证，应予组
织听证而不组织
听证的；
8.对当事人进行
罚款等行政处罚
不使用法定单据
的；
9.在行政处罚过
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0.侵害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
合法权益造成损
失的；
11.其他违反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歉、取消年度评比先
进资格、通报批评、
责令停职反省或者
责令辞职、建议免职
以及处分等责任追
究；
3.给予行政机关责令
限期整改、通报批
评、取消评比先进资
格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
人员（中共党员）给
予党纪处分;对涉嫌
构成犯罪的工作人
员，移交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责任承
担方式。

１２

对农业生产经营

单位、农业生产

经营户未按时提

02300

12000

平 罗

县 统

计局

【行政法规】《全国农业普查条例》

（2006 年国务院令第 473 号）

第三十九条 农业普查对象有下

对农业生产经

营单位、农业生

产经营户未按

1.立案责任：发现农业

生产经营单位、农业生

产经营户未按时提供

因不履行或不正
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供与农业普查有

关的资料，经催

报后仍未提供的

处罚

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统计机构或者国家统计局派出

的调查队责令改正，给予通报批评；

情节严重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

（三）未按时提供与农业普查有

关的资料，经催报后仍未提供的；

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有前款所列

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统计机构或者国家统计局派出的

调查队予以警告，并可以处 5万元以

下罚款；农业生产经营户有前款所列

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统计机构或者国家统计局派出的

调查队予以警告，并可以处 1万元以

下罚款。

时提供与农业

普查有关的资

料，经催报后仍

未提供的处罚

与农业普查有关的资

料，经催报后仍未提供

的行为，予以审查，决

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

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

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

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

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

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

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

法事实、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适用、处

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

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

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

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

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

权利。符合听证规定

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
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
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对应当予以制
止或处罚的违法
行为不予制止、处
罚的；
3.不具备行政执
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4.应当依法移送
追究刑事责任，而
未依法移送有关
机关的；
5.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行
政处罚显失公正
的；
6.违反法定的行
政处罚程序的；
7.符合听证条件、

人员,由上级行政机
关或本级人民政府、
监察机关、任免机
关、政府法制机构
等，依据过错与责任
相适应的原则，按照
各自权限以下列方
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批
评教育、取消年度评
比先进资格、暂扣行
政执法证件、离岗培
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
以及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
人诫勉谈话、责令限
期整改、责令作出书
面检查、责令公开道
歉、取消年度评比先
进资格、通报批评、
责令停职反省或者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

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依法予以

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

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

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

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

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

人履行已经生效的行

政处罚决定，当事人拒

不履行的，依法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行政管理相对人
要求听证，应予组
织听证而不组织
听证的；
8.对当事人进行
罚款等行政处罚
不使用法定单据
的；
9.在行政处罚过
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0.侵害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
合法权益造成损
失的；
11.其他违反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责令辞职、建议免职
以及处分等责任追
究；
3.给予行政机关责令
限期整改、通报批
评、取消评比先进资
格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
人员（中共党员）给
予党纪处分;对涉嫌
构成犯罪的工作人
员，移交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责任承
担方式。

１３

对农业生产经营

单位、农业生产

经营户拒绝、推

诿和阻挠依法进

行的农业普查执

法检查的处罚

02300

13000

平 罗

县 统

计局

【行政法规】《全国农业普查条例》

（2006 年国务院令第 473 号）

第三十九条 农业普查对象有下

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统计机构或者国家统计局派出

的调查队责令改正，给予通报批评；

对农业生产经

营单位、农业生

产经营户拒绝、

推诿和阻挠依

法进行的农业

普查执法检查

1.立案责任：发现农业

生产经营单位、农业生

产经营户拒绝、推诿和

阻挠依法进行的农业

普查执法检查的行为，

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因不履行或不正
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
应责任：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
人员,由上级行政机
关或本级人民政府、
监察机关、任免机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情节严重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

（四）拒绝、推诿和阻挠依法进

行的农业普查执法检查的；

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有前款所列

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统计机构或者国家统计局派出的

调查队予以警告，并可以处 5万元以

下罚款；农业生产经营户有前款所列

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统计机构或者国家统计局派出的

调查队予以警告，并可以处 1万元以

下罚款。

的处罚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

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

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

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

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

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

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

法事实、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适用、处

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

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

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

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

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

权利。符合听证规定

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

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依法予以

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

1.没有法律和事
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对应当予以制
止或处罚的违法
行为不予制止、处
罚的；
3.不具备行政执
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4.应当依法移送
追究刑事责任，而
未依法移送有关
机关的；
5.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行
政处罚显失公正
的；
6.违反法定的行
政处罚程序的；
7.符合听证条件、
行政管理相对人
要求听证，应予组
织听证而不组织

关、政府法制机构
等，依据过错与责任
相适应的原则，按照
各自权限以下列方
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批
评教育、取消年度评
比先进资格、暂扣行
政执法证件、离岗培
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
以及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
人诫勉谈话、责令限
期整改、责令作出书
面检查、责令公开道
歉、取消年度评比先
进资格、通报批评、
责令停职反省或者
责令辞职、建议免职
以及处分等责任追
究；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

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

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

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

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

人履行已经生效的行

政处罚决定，当事人拒

不履行的，依法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听证的；
8.对当事人进行
罚款等行政处罚
不使用法定单据
的；
9.在行政处罚过
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0.侵害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
合法权益造成损
失的；
11.其他违反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3.给予行政机关责令
限期整改、通报批
评、取消评比先进资
格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
人员（中共党员）给
予党纪处分;对涉嫌
构成犯罪的工作人
员，移交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责任承
担方式。

１４

对农业生产经营

单位、农业生产

经营户在接受农

业普查执法检查

时，转移、隐匿、

篡改、毁弃原始

记录、统计台账、

普查表、会计资

料及其他相关资

02300

14000

平 罗

县 统

计局

【行政法规】《全国农业普查条例》

（2006 年国务院令第 473 号）

第三十九条 农业普查对象有下

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统计机构或者国家统计局派出

的调查队责令改正，给予通报批评；

情节严重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

对农业生产经

营单位、农业生

产经营户在接

受农业普查执

法检查时，转

移、隐匿、篡改、

毁弃原始记录、

统计台账、普查

表、会计资料及

1.立案责任：发现农业

生产经营单位、农业生

产经营户在接受农业

普查执法检查时，转

移、隐匿、篡改、毁弃

原始记录、统计台账、

普查表、会计资料及其

他相关资料的行为，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因不履行或不正
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
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
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
人员,由上级行政机
关或本级人民政府、
监察机关、任免机
关、政府法制机构
等，依据过错与责任
相适应的原则，按照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料的处罚 （五）在接受农业普查执法检查

时，转移、隐匿、篡改、毁弃原始记

录、统计台账、普查表、会计资料及

其他相关资料的。

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有前款所列

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统计机构或者国家统计局派出的

调查队予以警告，并可以处 5万元以

下罚款；农业生产经营户有前款所列

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统计机构或者国家统计局派出的

调查队予以警告，并可以处 1万元以

下罚款。

其他相关资料

的处罚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

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

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

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

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

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

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

法事实、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适用、处

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

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

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

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

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

权利。符合听证规定

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

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依法予以

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

2.对应当予以制
止或处罚的违法
行为不予制止、处
罚的；
3.不具备行政执
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4.应当依法移送
追究刑事责任，而
未依法移送有关
机关的；
5.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行
政处罚显失公正
的；
6.违反法定的行
政处罚程序的；
7.符合听证条件、
行政管理相对人
要求听证，应予组
织听证而不组织
听证的；
8.对当事人进行
罚款等行政处罚

各自权限以下列方
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批
评教育、取消年度评
比先进资格、暂扣行
政执法证件、离岗培
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
以及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
人诫勉谈话、责令限
期整改、责令作出书
面检查、责令公开道
歉、取消年度评比先
进资格、通报批评、
责令停职反省或者
责令辞职、建议免职
以及处分等责任追
究；
3.给予行政机关责令
限期整改、通报批
评、取消评比先进资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

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

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

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

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

人履行已经生效的行

政处罚决定，当事人拒

不履行的，依法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不使用法定单据
的；
9.在行政处罚过
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0.侵害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
合法权益造成损
失的；
11.其他违反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格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
人员（中共党员）给
予党纪处分;对涉嫌
构成犯罪的工作人
员，移交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责任承
担方式。

１５

对利用统计调查

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或者进行欺诈

活动的处罚

02300

18000

平 罗

县 统

计局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统

计管理条例》（2017 年修正）

第二十三条 利用统计调查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进行欺诈活动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部门责令

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以 5000 元

以上 50000 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利用统计调

查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或者进

行欺诈活动的

处罚

1.立案责任：发现利用

统计调查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或者进行欺诈

活动的行为，予以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

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

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

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

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

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

因不履行或不正
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
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
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对应当予以制
止或处罚的违法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
人员，由上级行政机
关或本级人民政府、
监察机关、任免机
关、政府法制机构
等，依据过错与责任
相适应的原则，按照
各自权限，以下列方
式追究其责任：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

法事实、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适用、处

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

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

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

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

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

权利。符合听证规定

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

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依法予以

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

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

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

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

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

人履行已经生效的行

行为不予制止、处
罚的；
3.不具备行政执
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4.应当依法移送
追究刑事责任，而
未依法移送有关
机关的；
5.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行
政处罚显失公正
的；
6.违反法定的行
政处罚程序的；
7.符合听证条件、
行政管理相对人
要求听证，应予组
织听证而不组织
听证的；
8.对当事人进行
罚款等行政处罚
不使用法定单据
的；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批
评教育、取消年度评
比先进资格、暂扣行
政执法证件、离岗培
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
以及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
人诫勉谈话、责令限
期整改、责令作出书
面检查、责令公开道
歉、取消年度评比先
进资格、通报批评、
责令停职反省或者
责令辞职、建议免职
以及行政处分等责
任追究；
3.给予行政机关责令
限期整改、通报批
评、取消评比先进资
格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政处罚决定，当事人拒

不履行的，依法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9.在行政处罚过
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0.侵害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
合法权益造成损
失的；
11.其他违反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人员（中共党员）给
予党纪处分；对构成
犯罪的工作人员，移
交司法机关，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责任承
担方式。

１６

对伪造、变造或

者冒用统计调查

证的处罚

02300

19000

平 罗

县 统

计局

【部门规章】《统计调查证管理办法》

（2017 国家统计局令第 19 号）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违反本办法

规定，伪造、变造或者冒用统计调查

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

责令改正，予以警告，予以通报。对

非经营活动中发生上述违法行为的，

还可以处 1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经

营活动中发生上述违法行为，有违法

所得的，可以处违法所得 1倍以上 3

倍以下但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没有

违法所得，还可以处 1万元以下的罚

款。

对有前款违法行为的有关责任

对伪造、变造或

者冒用统计调

查证的处罚

1.立案责任：发现伪

造、变造或者冒用统计

调查证的行为，予以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

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

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

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

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

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

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

法事实、证据、调查取

因不履行或不正
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
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
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对应当予以制
止或处罚的违法
行为不予制止、处
罚的；
3.不具备行政执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
人员，由上级行政机
关或本级人民政府、
监察机关、任免机
关、政府法制机构
等，依据过错与责任
相适应的原则，按照
各自权限，以下列方
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批
评教育、取消年度评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人员，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

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以予以通报，

可以处 1000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违

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予以治安管

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证程序、法律适用、处

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

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

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

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

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

权利。符合听证规定

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

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依法予以

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

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

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

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

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

人履行已经生效的行

政处罚决定，当事人拒

不履行的，依法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4.应当依法移送
追究刑事责任，而
未依法移送有关
机关的；
5.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行
政处罚显失公正
的；
6.违反法定的行
政处罚程序的；
7.符合听证条件、
行政管理相对人
要求听证，应予组
织听证而不组织
听证的；
8.对当事人进行
罚款等行政处罚
不使用法定单据
的；
9.在行政处罚过
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比先进资格、暂扣行
政执法证件、离岗培
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
以及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
人诫勉谈话、责令限
期整改、责令作出书
面检查、责令公开道
歉、取消年度评比先
进资格、通报批评、
责令停职反省或者
责令辞职、建议免职
以及行政处分等责
任追究；
3.给予行政机关责令
限期整改、通报批
评、取消评比先进资
格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
人员（中共党员）给
予党纪处分；对构成
犯罪的工作人员，移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10.侵害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
合法权益造成损
失的；
11.其他违反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交司法机关，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责任承
担方式。

１７

对单位和个体经

营户迟报、虚报、

瞒报或者拒报污

染源普查数据的

处罚

02300

15000

平 罗

县 统

计局

【行政法规】《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

（国务院令第 508号 根据 2019 年 3

月 2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

规的决定》修正）

第三十九条 污染源普查对象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污染源普查领导小

组办公室应当及时向同级人民政府

统计机构通报有关情况，提出处理意

见，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

令改正，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

可以建议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迟报、虚报、瞒报或者拒

报污染源普查数据的；

单位有本条第一款所列行为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

予以警告，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

对单位和个体

经营户迟报、虚

报、瞒报或者拒

报污染源普查

数据的处罚

1.立案责任：发现单位

和个体经营户迟报、虚

报、瞒报或者拒报污染

源普查数据的行为，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

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

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

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

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

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

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

法事实、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适用、处

因不履行或不正
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
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
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对应当予以制
止或处罚的违法
行为不予制止、处
罚的；
3.不具备行政执
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4.应当依法移送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
人员,由上级行政机
关或本级人民政府、
监察机关、任免机
关、政府法制机构
等，依据过错与责任
相适应的原则，按照
各自权限以下列方
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批
评教育、取消年度评
比先进资格、暂扣行
政执法证件、离岗培
训、调离工作岗位、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款。

个体经营户有本条第一款所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

计机构予以警告，可以处 1万元以下

的罚款。

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

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

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

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

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

权利。符合听证规定

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

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依法予以

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

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

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

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

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

人履行已经生效的行

政处罚决定，当事人拒

不履行的，依法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追究刑事责任，而
未依法移送有关
机关的；
5.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行
政处罚显失公正
的；
6.违反法定的行
政处罚程序的；
7.符合听证条件、
行政管理相对人
要求听证，应予组
织听证而不组织
听证的；
8.对当事人进行
罚款等行政处罚
不使用法定单据
的；
9.在行政处罚过
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0.侵害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
合法权益造成损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
以及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
人诫勉谈话、责令限
期整改、责令作出书
面检查、责令公开道
歉、取消年度评比先
进资格、通报批评、
责令停职反省或者
责令辞职、建议免职
以及处分等责任追
究；
3.给予行政机关责令
限期整改、通报批
评、取消评比先进资
格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
人员（中共党员）给
予党纪处分;对涉嫌
构成犯罪的工作人
员，移交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任。 失的；
11.其他违反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文件规定的责任承
担方式。

１８

对单位和个体经

营户推诿、拒绝

或者阻挠普查人

员依法进行调查

的处罚

02300

16000

平 罗

县 统

计局

【行政法规】《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

（2007 年国务院令第 508 号）

第三十九条 污染源普查对象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污染源普查领导小

组办公室应当及时向同级人民政府

统计机构通报有关情况，提出处理意

见，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

令改正，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

可以建议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二）推诿、拒绝或者阻挠普查

人员依法进行调查的；

单位有本条第一款所列行为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

予以警告，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个体经营户有本条第一款所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

计机构予以警告，可以处 1万元以下

的罚款。

对单位和个体

经营户推诿、拒

绝或者阻挠普

查人员依法进

行调查的处罚

1.立案责任：发现单位

和个体经营户推诿、拒

绝或者阻挠普查人员

依法进行调查的行为，

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

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

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

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

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

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

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

法事实、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适用、处

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

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

因不履行或不正
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
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
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对应当予以制
止或处罚的违法
行为不予制止、处
罚的；
3.不具备行政执
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4.应当依法移送
追究刑事责任，而
未依法移送有关
机关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
人员,由上级行政机
关或本级人民政府、
监察机关、任免机
关、政府法制机构
等，依据过错与责任
相适应的原则，按照
各自权限以下列方
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批
评教育、取消年度评
比先进资格、暂扣行
政执法证件、离岗培
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
以及处分等责任追
究；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

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

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

权利。符合听证规定

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

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依法予以

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

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

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

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

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

人履行已经生效的行

政处罚决定，当事人拒

不履行的，依法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5.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行
政处罚显失公正
的；
6.违反法定的行
政处罚程序的；
7.符合听证条件、
行政管理相对人
要求听证，应予组
织听证而不组织
听证的；
8.对当事人进行
罚款等行政处罚
不使用法定单据
的；
9.在行政处罚过
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0.侵害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
合法权益造成损
失的；
11.其他违反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
人诫勉谈话、责令限
期整改、责令作出书
面检查、责令公开道
歉、取消年度评比先
进资格、通报批评、
责令停职反省或者
责令辞职、建议免职
以及处分等责任追
究；
3.给予行政机关责令
限期整改、通报批
评、取消评比先进资
格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
人员（中共党员）给
予党纪处分;对涉嫌
构成犯罪的工作人
员，移交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责任承
担方式。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定的行为。

１９

对单位和个体经

营户转移、隐匿、

篡改、毁弃原材

料消耗记录、生

产记录、污染物

治理设施运行记

录、污染物排放

监测记录以及其

他与污染物产生

和排放有关的原

始资料的处罚

02300

17000

平 罗

县 统

计局

【行政法规】《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

（2007 年国务院令第 508 号）

第三十九条 污染源普查对象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污染源普查领导小

组办公室应当及时向同级人民政府

统计机构通报有关情况，提出处理意

见，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

令改正，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

可以建议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三）转移、隐匿、篡改、毁弃

原材料消耗记录、生产记录、污染物

治理设施运行记录、污染物排放监测

记录以及其他与污染物产生和排放

有关的原始资料的。

单位有本条第一款所列行为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

予以警告，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个体经营户有本条第一款所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

计机构予以警告，可以处 1万元以下

的罚款。

对单位和个体

经营户转移、隐

匿、篡改、毁弃

原材料消耗记

录、生产记录、

污染物治理设

施运行记录、污

染物排放监测

记录以及其他

与污染物产生

和排放有关的

原始资料的处

罚

1.立案责任：发现单位

和个体经营户转移、隐

匿、篡改、毁弃原材料

消耗记录、生产记录、

污染物治理设施运行

记录、污染物排放监测

记录以及其他与污染

物产生和排放有关的

原始资料的行为，予以

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

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

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

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

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

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

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

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

法事实、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适用、处

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

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

因不履行或不正
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
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
实依据实施行政
处罚的；
2.对应当予以制
止或处罚的违法
行为不予制止、处
罚的；
3.不具备行政执
法资格实施行政
处罚的；
4.应当依法移送
追究刑事责任，而
未依法移送有关
机关的；
5.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行
政处罚显失公正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
人员,由上级行政机
关或本级人民政府、
监察机关、任免机
关、政府法制机构
等，依据过错与责任
相适应的原则，按照
各自权限以下列方
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批
评教育、取消年度评
比先进资格、暂扣行
政执法证件、离岗培
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
以及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
人诫勉谈话、责令限
期整改、责令作出书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

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

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

权利。符合听证规定

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

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依法予以

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

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

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

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

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

人履行已经生效的行

政处罚决定，当事人拒

不履行的，依法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的；
6.违反法定的行
政处罚程序的；
7.符合听证条件、
行政管理相对人
要求听证，应予组
织听证而不组织
听证的；
8.对当事人进行
罚款等行政处罚
不使用法定单据
的；
9.在行政处罚过
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10.侵害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
合法权益造成损
失的；
11.其他违反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面检查、责令公开道
歉、取消年度评比先
进资格、通报批评、
责令停职反省或者
责令辞职、建议免职
以及处分等责任追
究；
3.给予行政机关责令
限期整改、通报批
评、取消评比先进资
格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
人员（中共党员）给
予党纪处分;对涉嫌
构成犯罪的工作人
员，移交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责任承
担方式。



二、行政奖励（3 项）

序号 职权名称 基本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１ 表彰奖励权 0830001000

平 罗

县 统

计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2009 年修订）

第八条 统计工作应当接受社会

公众的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检举

统计中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对检举有

功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对检举统计违

法行为有功的

单位和个人的

表彰和奖励

l.审核责任：

受理各市、县

（区）报送的

检举有功的单

位和个人的相

关材料。

2.公示责任：

对 各 市 、 县

（区）报送的

相关材料进行

审核，提出审

核意见。

3.上报责任：

将检举有功的

单位和个人的

符合奖励条件

的材料上报自

治区党委、政

府。

4.表彰责任：

按照规定的标

准、权限和程

序进行表彰。

5.其他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

因不履行或不正
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
应责任：
1.未按规定进行
审核、公示、上报
的；
2.未经批准擅自
举办奖励表彰活
动的；
3.违反规定向参
评单位和个人收
取费用的；
4.工作中滥用职
权、徇私舞弊、玩
忽职守造成不良
后果的；
5.工作中发生贪
污腐败行为的；
6.其他违反法律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由上
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
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
构等，依据过错与责任相适应的
原则，按照各自权限，以下列方
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
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
行政执法资格以及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审核人诫勉谈话、责令限
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
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
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
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处
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行政机关责令限期整改、
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资格等
责任追究；



序号 职权名称 基本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定应履行的责

任。

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中共
党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
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责任承担方式。

２

对在经济普查

工作中贡献突

出的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给

予表彰和奖励

0830002000

平 罗

县 统

计局

【行政法规】《全国经济普查条例》

（2018 年国务院令第 702 号修订）

第三十四条 对在经济普查工作

中贡献突出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由

各级经济普查机构给予表彰和奖励。

对在经济普查

工作中贡献突

出的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给

予表彰和奖励

l.审核责任：

受理各市、县

（区）报送的

检举有功的单

位和个人的相

关材料。

2.公示责任：

对 各 市 、 县

（区）报送的

相关材料进行

审核，提出审

核意见。

3.上报责任：

将检举有功的

单位和个人的

符合奖励条件

的材料上报自

治区党委、政

府。

4.表彰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
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
应责任：
1.未按规定进行
审核、公示、上报
的；
2.未经批准擅自
举办奖励表彰活
动的；
3.违反规定向参
评单位和个人收
取费用的；
4.工作中滥用职
权、徇私舞弊、玩
忽职守造成不良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由上
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
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
构等，依据过错与责任相适应的
原则，按照各自权限，以下列方
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
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
行政执法资格以及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审核人诫勉谈话、责令限
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
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
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
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处



序号 职权名称 基本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按照规定的标

准、权限和程

序进行表彰。

5.其他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

定应履行的责

任。

后果的；
5.工作中发生贪
污腐败行为的；
6.其他违反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行政机关责令限期整改、
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资格等
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中共
党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
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责任承担方式。

３

对经济普查违

法行为举报有

功人员给予奖

励

0830003000

平 罗

县 统

计局

【行政法规】《全国经济普查条例》

（2018 年国务院令第 702 号修订）

第三十七条 各级经济普查机构

应当设立举报电话，接受社会各界对经

济普查中单位和个人违法行为的检举

和监督，并对举报有功人员给予奖励。

对经济普查违

法行为举报有

功人员给予奖

励

l.审核责任：

受理各市、县

（区）报送的

检举有功的单

位和个人的相

关材料。

2.公示责任：

对 各 市 、 县

（区）报送的

相关材料进行

审核，提出审

核意见。

3.上报责任：

将检举有功的

单位和个人的

符合奖励条件

因不履行或不正
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
应责任：
1.未按规定进行
审核、公示、上报
的；
2.未经批准擅自
举办奖励表彰活
动的；
3.违反规定向参
评单位和个人收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由上
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
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
构等，依据过错与责任相适应的
原则，按照各自权限，以下列方
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
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
行政执法资格以及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审核人诫勉谈话、责令限



序号 职权名称 基本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的材料上报自

治区党委、政

府。

4.表彰责任：

按照规定的标

准、权限和程

序进行表彰。

5.其他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

定应履行的责

任。

取费用的；
4.工作中滥用职
权、徇私舞弊、玩
忽职守造成不良
后果的；
5.工作中发生贪
污腐败行为的；
6.其他违反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
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
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
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处
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行政机关责令限期整改、
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资格等
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中共
党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
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责任承担方式。

三、行政检查（1 项）

序号 职权名称 基本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１
统计执法监督

检查
0630001000

平罗

县统

计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2009 年修订）

第三十五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

构在调查统计违法行为或者核查统计数据时，有权

采取下列措施：

统计执法监督

检查

1.检查责任：对

本地区、本系统

统计法执行情

况的检查和查

因不履行或不
正确履行行政
职责，有下列情
形的，行政机关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
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
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



序号 职权名称 基本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一）发出统计检查查询书，向检查对象查询

有关事项；

（二）要求检查对象提供有关原始记录和凭证、

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证明

和资料；

（三）就与检查有关的事项询问有关人员；

（四）进入检查对象的业务场所和统计数据处

理信息系统进行检查、核对；

（五）经本机构负责人批准，登记保存检查对

象的有关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

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

（六）对与检查事项有关的情况和资料进行记

录、录音、录像、照相和复制。

第二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进行监督

检查时，监督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

执法证件；未出示的，有关单位和个人有权拒绝检

查。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

例》（2017 年国务院第 681 号令）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负责

查处统计违法行为；法律、行政法规对有关部门查

处统计违法行为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部门规章】《统计执法监督检查办法》（2017

年国家统计局第 21 号令）

处统计违法行

为。

2.处理责任：在

监督检查过程

中，发现违反法

律、法规、规章

等情况的，应当

责令限期整改，

依法予以处理。

3.复查责任：依

据责令限期改

正期限或当事

人的复查申请，

对违法行为进

行复查。

4.归档责任：在

监督检查后，对

未发现违法行

为或已改正违

法行为等内容

的相关资料进

行归档。

5.其他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

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
责任：
1.不具备法定执
法检查权实施
执法检查的；
2.不按法定权限
或超越法定权
限实施执法检
查的；
3.不按法定程序
实施执法检查
的；
4.监督检查过程
中存在滥用职
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行为
的；
5.在监督检查过
程中发生腐败
行为的；
6.其他违反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
规定的行为。

府、监察机关、任免机
关、政府法制机构等，
依据过错与责任相适应
的原则，按照各自权限，
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
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
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
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
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
件、离岗培训、调离工
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
资格以及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审核人诫勉谈
话、责令限期整改、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
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
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
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
辞职、建议免职以及处
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行政机关责令限
期整改、通报批评、取



序号 职权名称 基本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第三条第二款 省级及市级统计执法监督检查

机构在所属统计局或者国家调查队领导下，具体负

责指导监督本地区、本系统统计执法监督检查工作，

对本地区、本系统统计法执行情况的检查和查处统

计违法行为。县级统计执法监督检查机构或者执法

检查人员在所属统计局或者国家调查队领导下，依

据法定分工负责本地区、本系统统计执法监督检查

工作。

定应履行的责

任。

消评比先进资格等责任
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
员（中共党员）给予党
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
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
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
式。

四、其他类（1 项）

序号 职权名称 基本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１ 统计调查权 1030001000

平 罗

县 统

计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2009

年修订）

第六条第一款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

员依照本法规定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

计报告、统计监督的职权，不受侵犯。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

施条例》（2017 年国务院令第 681 号）

第四条第二款 地方人民政府、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及其

开展统计调查

活动

l.调查责任：

调查、搜集有

关资料，召开

调查会议，检

查与统计资料

有关的原始记

录和凭证。

2.报告责任：

将统计调查取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
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未经批准擅自组织
实施统计调查的；
2.未经批准擅自变更
统计调查制度内容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
职责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
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
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等，依
据过错与责任适应原则，按
照各自权限，以下列方式追
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



序号 职权名称 基本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内容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备
注

负责人应当保障统计活动依法进行，不

得侵犯统计机构、统计人员独立行使统

计调查、统计报告、统计监督职权，不

得非法干预统计调查对象提供统计资

料，不得统计造假、弄虚作假。

第四条第三款 统计调查对象应当依照

统计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

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资料，拒绝、抵

制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统计管

理条例》（2017 年修正）

第二条第一款 凡在本自治区行政

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

业组织、个体工商户和自治区在区外、

港澳地区、国外举办的企业事业组织等

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条例向统计

部门如实提供统计资料，并接受统计部

门和统计检查人员的监督、检查。

得的统计资料

和情况加以整

理、分析，向

上级领导机关

和有关部门提

出统计报告。

3.监督责任：

根据统计调查

和统计分析，

对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情况

进 行 统 计 监

督。

4.其他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

定应履行的责

任。

的；
3.伪造、篡改统计资
料的；
4.要求统计调查对象
或者其他机构、人员
提供不真实的统计
资料的；
5.未按照统计调查制
度的规定报送有关
资料的；
6.对依法履行职责或
者拒绝、抵制统计违
法行为的统计人员
打击报复的；
7.对本地方、本部门、
本单位发生的严重
统计违法行为失察
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
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
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
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
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
资格以及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诫勉谈话、责令
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
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
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
职、建议免职以及处分等责
任追究；
3.给予行政机关责令限期整
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
进资格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中
共党员）给予党纪处分，对
涉嫌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
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